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钢铁冶炼项目
备案管理的意见

发改产业〔2021〕5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部署，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推进钢铁产业结构

调整，推动钢铁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促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现就钢铁冶炼项目备案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高度重视钢铁冶炼项目备案工作
 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

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2016〕6号，以下简称国发6号文件）明确要求“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备案新增产

能的钢铁项目”。各地区务必高度重视，令行禁止，抓紧抓实抓细项目备案各环节工作，切实将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二、严格钢铁冶炼项目备案管理
各地区要严格按照国发6号文件关于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责任，做好本地区钢铁冶炼项目备案管理工

作。要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以及本意见要求并结合实际，完

善本地区钢铁冶炼项目备案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加强政策宣传和相关人员培训，不断提高钢铁冶炼项目备案工作的质量

和水平。

 在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建设钢铁冶炼项目，在同一省级行政区划内

实施搬迁或异地改造项目，建设地省级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组织开展专项论证，对项目建设的必要

性、可行性及外部条件进行科学、深入、细致的论证评估，防止盲目投资和无序建设。

 钢铁冶炼项目备案前，必须按规定实施产能置换。各地区在开展钢铁冶炼项目备案工作时，须确保项目备案前已严格

按照《钢铁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要求，完成项目产能置换方案的公示、公告，并提供完成产能置换公告的证明材料。

钢铁冶炼项目备案时，备案产能以产能置换公告方案确定的产能为准。

三、规范建设钢铁冶炼项目
 建设钢铁冶炼项目须满足钢铁行业先进工艺装备水平和领先指标要求，实现绿色化、智能化发展。采用的冶炼装备须

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及钢铁冶炼相关设计规范的有关要求，污染物排放应达到超低排放要求。鼓励钢铁冶炼项

目建设依托具备条件的现有钢铁冶炼生产厂区集聚发展，在现有厂区建设钢铁冶炼项目没有粗钢产能建设规模限制要求。

对确有必要新选址（指不能与现有生产厂区共用公辅设施，下同）建设的钢铁冶炼项目粗钢产能规模要求如下：沿海

地区（指拥有海岸线的设区市）不低于2000万吨/年（允许分两期建设，5年内全部建成，一期不低于1000万吨/年）；非沿

海地区，采用高炉-转炉长流程工艺（或高炉-转炉长流程与电弧炉短流程相结合工艺）的不低于1000万吨/年（不得分期建

设），采用电弧炉短流程工艺的不低于200万吨/年（不得分期建设；项目建成后，拟于厂区新建高炉-转炉长流程的，须执

行新选址建设的有关规定）。

以上所述项目需一次性履行产能置换手续。

四、强化钢铁项目备案事中事后监管
各地区要制定加强已备案钢铁项目管理的具体措施，并及时跟踪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同时建立本地区备案钢铁项目动

态管理台账，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更新，并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项目监管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各地区要责

成有关方面立即整改，并根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置。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脱困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将加强

督导检查、举报线索核查等工作，严肃查处钢铁冶炼项目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违规、影响恶劣的，将作为负面典型

上报国务院，并公开曝光。

 自2021年6月1日起，《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完善钢铁产能置换和项目备案工作的通知》（发改电

〔2020〕19号，以下简称19号文件）关于暂停钢铁项目备案的有关要求停止执行，备案建设钢铁冶炼项目按本意见要求执

行。19号文件生效（2020年1月24日）前，已进行产能置换方案公示且无异议的钢铁冶炼项目可按原有规定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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